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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政府應依法對非法占用原住民保留地情事排除，保障原住民土地權益，爰要求行政院應

責成原民會組成專案小組，積極查辦原住民保留地非法占用之情事，如有非法占用者應積

極排除，而非委由地方政府辦理，避免地方政治有官官相護之情況發生。 

（三十七）本院廖委員國棟，鑒於原住民族地區溫泉業者竟高達 75%屬

非法業者，其家數高達 119 家，顯見原住民族委員會未予以

妥善處理或改善，亦未能有效輔導及獎勵當地原住民個人或

團體合法經營原住民族地區之溫泉，爰要求行政院除應檢討

原住民族委員會執行該項業務之能量，並要求其他部會積極

協助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溫泉相關業務，以維護原住民族溫

泉產業發展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全台 537 家溫泉業者，至今僅 130 家取得合法溫泉標章，還有高達 75%係違法經營。監察

院雖於 98 年 12 月即曾針對溫泉標章核發數過低，要求相關中央及地方機關應及早因應並

提出改善意見，惟迄今近 3 年半仍有超過半數以上業者係違法經營，而原住民族地區溫泉

業者，合格業者僅 39 家，非法業者家數高達 119 家，比例占 75%。 

二、依據原民會答覆監察院之說明，相關業者未能合法理由之一，竟有「專業人員不足問題」

，地方公務員是經國家考試通過而任命，如對相關法令不熟悉卻任其於地方行使公權力，

試問原住民族權益如何保障？原住民族委員會卻以其為理由之一，放任溫泉法中之緩衝期

10 年到期而不處理，危害民眾權益至鉅。 

三、為避免原住民族地區溫泉產業地方公務員，因法律知識不足而做出危害產業之判斷，造成

原住民族地區經濟產業無法順利推動，行政院應主動介入檢討原住民族委員會溫泉業務，

除強化其專業人員素質外，並要求相關部會主動協助原住民族地區公務員，加強其辦理溫

泉業務之法律知識，以促進原住民族溫泉產業發展。 

（三十八）本院李委員昆澤，鑒於國道十號東西向無直接銜接國道一號

北上的匝道，車輛需行駛市區道路，使得原本中山高鼎金系

統交流道周邊交通壅塞問題日趨嚴重，已影響國道一號與國

道十號的服務品質。為解決國道十號北上銜接國道一號的交

通需求，並改善市區平面道路壅塞情況，發揮路網運輸的功

能，爰此，要求行政院儘速核定高雄市政府所提「高雄都會

區快速道路系統延伸銜接鼎金系統交流道北上匝道」計畫，

並由交通部在 104 年度國道基金中編列本案預算 4.26 億元，


